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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2 
 

  2002-2003两年期方案预算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海尔·塞拉西·格塔丘先生（埃塞俄比亚） 

 

 一. 导言 
 
 

1. 第五委员会在议程项目 112 下先前向大会提出的建议见 A/57/649 号文件所

载委员会的报告。 

2. 第五委员会 2003年 3月 3日、4日、10日、11 日和 28日第 39、40、43、

44和 45次会议继续对此项目进行审议。委员会审议该项目期间的发言和意见见

有关简要记录(A/C.5/57/SR.39、40、43、44和 45)。 

3. 为进一步审议该项目，委员会收到下列文件： 

联合检查组题为“联合国注重成果的方针：执行《千年宣言》”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联合检查组题为“联合国注重成果的方针：执行《千年宣言》”

的报告(A/57/372)，以及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委员会对此发表的评

论(A/57/372/Add.1) 

信息和通信技术战略 

秘书长的报告(A/57/620) 

空中旅行舱位标准 

秘书长的报告(A/57/485)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口头报告(见 A/C.5/57/SR.39) 

联合检查组题为“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预算外活动有关的支助费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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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说明，转递联合检查组题为“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预算外活动有关的支

助费用”的报告(A/57/442)，以及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委员会对此

发表的评论(A/57/442/Add.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57/434,第 5段和第 6段) 

 二. 审议提案 
 

 A. 决议草案 A/C.5/57/L.55 
 

4. 在 3月 28日第 45次会议，委员会副主席兼此问题非正式协商协调员比利时

代表介绍了题为“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国注重成果的方针：执行《千年宣言》的

报告”的决议草案(A/C.5/57/L.55) 

5. 委员会同次会议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A/C.5/57/L.55(见第 9段，决议草

案一)。 

 

 B. 决议草案 A/C.5/57/L.56 
 

6. 在 3月 28日第 45次会议，委员会副主席兼此问题非正式协商协调员比利时

代表介绍了题为“信息和通信技术战略”的决议草案(A/C.5/57/L.56) 

7. 委员会同次会议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A/C.5/57/L.56(见第 9段，决议草

案二)。 

 

 C. 推迟审议文件 
 

8. 委员会关于推迟审议(a)关于空中旅行舱位标准的文件(A/57/485 和

A/C.5/57/SR.39)和(b)联合检查组题为“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预算外活动有关的

支助费用”的报告 (A/57/442和 Add.1 和 A/57/434)的决定，见 A/57/648/Add.1

号文件。 

 

 三. 第五委员会的建议 
 
 

9. 第五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一 
 

  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国注重成果的方针：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的报告 
 
 

 大会， 

 重申其 2000年 12月 23日第 55/231 号决议和《方案规划、预算内方案部分、

执行情况监测和评价方法条例和细则》， 



 

 3 
 

 A/57/649/Add.1

 回顾其 2001 年 12月 24日第 56/253号和 2002年 12月 20日第 57/284号决

议和 2002年 12月 20日第 57/575号决定， 

 审议了联合检查组题为“联合国注重成果的方针：执行联合国《千年宣言》”

的报告
1
 以及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委员会对报告的意见，

2
 

 1.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检查组题为“联合国注重成果的方针：执行联合国《千

年宣言》”的报告
1
 以及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委员会对报告的意见；

2
 

 2. 请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审议联合检查组的报告和秘书长

及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委员会的意见，并就此向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出报

告。 

 

  决议草案二 
 

  信息和通信技术战略 
 
 

 大会， 

 回顾其 2001 年 12月 24日第 56/239和第 56/253号决议，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信息和通信技术战略的报告，3
 并欢迎报告所显示的

在依照第 56/239 号决议拟订战略框架，指导联合国信息和通信技术进一步发展

方面采取了重大步骤； 

 2． 强调信息和通信技术十分重要，是加强联合国工作的一个战略工具，并

认识到本组织按照任务规定全面采用这一技术对于提高效力、改善工作方法以促

进使用多种语文，包括新闻活动和加快方案交付方面所具有的潜力； 

 3. 感兴趣地注意到秘书长所提方法中的关键要素，特别是：作为对倡议进

行分类的框架的三大领域，即信息分享和传播、行政和管理以及为联合国机关和

理事机构提供服务；优先建立有力的基础设施、系统安全、可靠的外地联接以及

内部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管理结构；要求确保信息和通信技术投资产生与成本

相符的切实回报； 

 4． 请秘书长就进一步加强管理和中央领导安排提供更多资料和提出建议，

在审议 2004-2005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时一并审议，其中包括(a) 设立机制对取

得的成果进行评估并应用取得的经验，和(b)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建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 A/57/372。 

 
2
 见 A/57/372/Add.1。 

 
3
 A/5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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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4
 使中央支助事务厅信息技术事务司司长能担任联合国首席信息和通信技术

干事，并请秘书长就如何在本组织的组织结构中恰当反映这一职能提出建议； 

 5. 还请秘书长确保把各工作地点和区域委员会，特别是设在发展中国家的

工作地点和委员会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需要全面纳入这项战略，并编列适当经费，

使这些机构能够执行信息和通信技术战略； 

 6. 又请秘书长在 2004-2005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中提供以下补充资料： 

 (a) 该战略中所列项目的最新情况； 

 (b) 对已计划的和拟议的主要项目的预期投资回报，尽量以数量表示； 

 (c) 加强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具体计划及其所能发挥的作用、为加强

系统安全采取的措施，以及为确保系统的可靠性和维持系统的状态所采取的措

施，在可能的情况下，将这些计划与类似组织的做法进行比较； 

 (d) 与各工作地点、外地特派团、区域经济委员会、国际法院、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及

起诉应对 1994年 1 月 1 日至 12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

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

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建立进一步联接的

计划和提案的具体目标； 

 7. 还请秘书长在2004-2005拟议方案预算中处理将目前信息技术事务司中

不属于信息和通信领域的技术职能适当放置在本组织其他单位； 

 8. 注意到本决议的各项规定，包括应可协助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

议信息和通信技术战略的准则，并决定在 2004-2005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的范围

内，参照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重新审议这项问题和秘书长的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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